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

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及其應用辦法(以下稱

本辦法)，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惟於實際執行時，核定之部落較

少成立部落會議，導致鄉(鎮、市、區)諮詢會委員產生困難、部落會議及相關

諮詢同意會議無法召開等問題。另外因部落會議出席人數之門檻高，使得即使

召開會議也可能因人數不足而流會。經重新檢討本辦法有關委員資格、部落會

議出席人數之規定，及參考相關單位所提建議意見，並就現行實務運作上產生

之困境做適性調整，爰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本次共計修正六條，其修正重點

如下：

一、刪除第一款原住民部落之「原住民」，以符合本辦法用詞一致性。(修

正條文第三條)

二、放寬鄉(鎮、市、區)諮詢會委員之資格。(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延長中央諮詢會及鄉(鎮、市、區)諮詢會自接獲決定召開會議之日數，

並增加部落尚未成立部落會議或部落會議主席出缺時，由公所召集部

落會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明確規範部落會議準用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配合第八條之修正，刪除重複規定之文字。(修正條文第十條)

六、新增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

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

稱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

者，指下列之研究：

一、以原住民族或部落為

研究內容。

二、研究檢體之採集、研

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

原住民族或部落。

三、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

原住民族或部落。

第三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

稱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

者，指下列之研究：

一、以原住民族或原住民 

部落為研究內容。

二、研究檢體之採集、研

究資料之搜集及分析涉及

原住民族或部落。

三、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

原住民族或部落。

刪除第一款原住民部落之

「原住民」為，以符合本

辦法用詞一致性。

第五條　中央諮詢會置召

集人一人，由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首長或指定具

有原住民身分之副首長一

人兼任之；委員由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聘用之原

住民族各族委員兼任之。

各鄉（鎮、市、區）諮詢

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原住

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首長或由委員互

推一人兼任之，召集人應

具有原住民身分；委員由

部落會議主席兼任之，但

該部落尚未成立部落會議

或部落會議主席出缺者，

得由該鄉  (  鎮、市、區  )  公

所參照部落傳統慣俗指定

適當人員擔任之。

第五條　中央諮詢會置召

集人一人，由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首長或指定具

有原住民身分之副首長一

人兼任之；委員由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聘用之原

住民族各族委員兼任之。

各鄉（鎮、市、區）諮詢

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原住

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首長或由委員互

推一人兼任 之，召集人應

具有原住民身分；委員由

部落會議主席兼任之。

一、本會核定之部落尚未

成立部落會議或部落會議

主席出缺者，無法產生部

落會議主席，爰建議第五

條第二項修正為得由該鄉

（鎮、市、區）公所依傳

統慣俗指定適當人員擔任

之。

二、有關部落傳統慣俗，

考量各族的社會組織、婚

姻制度與親屬關係各不同，

家(氏)族代表、協會理事

長等部落內德隆望尊之人

士，鄉（鎮、市、區）公

所指定其兼任諮詢會委員。

第七條　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依研究計畫實施區

域，決定分別交由中央諮

詢會、鄉（鎮、市、區）

諮詢會或部落會議行使諮

詢、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

及其應用事項，並以書面

通知研究主持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應自接獲前項決

定之日起三十  日內，分別

第七條　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依研究計畫實施區

域，決定分別交由中央諮

詢會、鄉（鎮、市、區）

諮詢會或部落會議行使諮

詢、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

及其應用事項，並以書面

通知研究主持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應自接獲前項決

定之日起十五日內，分別

考量研究計畫之期程，避

免因部落尚未成立部落會

議導致無法行使諮詢、同

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

用事項，參照「諮商取得

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

法」之規定，於第七條第

二項增加該部落尚未成立

部落會議或部落會議主席

出缺者，由該公所召集部

落會議之規定。



召開中央諮詢會會議及鄉

（鎮、市、區）諮詢會會

議；部落會議由原住民族

地區鄉（鎮、市、區）公

所協助部落自接獲前項決

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召開，

但該部落尚未成立部落會

議或部落會議主席出缺者  ，

由該公所召集部落會議。

各部落得依部落會議決議，

授權所屬鄉（鎮、市、

區）諮詢會代為行使諮詢、

取得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

及其應用事項。

召開中央諮詢會會議及鄉

（鎮、市、區）諮詢會會

議；部落會議由原住民族

地區鄉（鎮、市、區）公

所協助部落自接獲前項決

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召開。

各部落得依部落會議決議，

授權所屬鄉（鎮、市、

區）諮詢會代為行使諮詢、

取得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

及其應用事項。

第八條 中央諮詢會會議、

鄉（鎮、市、區）諮詢會

會議，由各該召集人主持，

其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主持。

     中央諮詢會會議、鄉

（鎮、市、區）諮詢會會

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

部落會議之召集方式、議

事程序及相關事項，準用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第一章、第三

章及第四章規定。       

      中央諮詢會會議、

鄉（鎮、市、區）諮詢會

會議及部落會議召開時，

應邀請中央或地方衛生主

管機關與研究計畫相關之

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

人士列席，並得邀請研究

主持人或其代表列席陳述

意見。

第八條 中央諮詢會會議、

鄉（鎮、市、區）諮詢會

會議，由各該召集人主持，

其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主持。

     中央諮詢會會議、鄉

（鎮、市、區）諮詢會會

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

部落會議之召集方式、議

事程序及議決方法，由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另定

之。

     中央諮詢會會議、鄉

（鎮、市、區）諮詢會會

議及部落會議召開時，應

邀請中央或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與研究計畫相關之專

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

士列席，並得邀請研究主

持人或其代表列席陳述意

見。

於第八條第二項後段，明

定部落會議之召開、議決

等相關規定，準用諮商取

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

辦法之規定。



第十條　中央諮詢會會議

及鄉（鎮、市、區）諮詢

會會議之議決，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

未過半數之同意為否決；

以投票方式表決時，應記

錄其正、反等表決情形。

未出席會議者，不得參與

表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

將中央諮詢會會議之議決

結果，自議決之日起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研究主持

人。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應將鄉（鎮、市、

區）諮詢會會議及部落會

議之議決結果，自議決之

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

研究主持人，並報請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條　中央諮詢會會議、

鄉（鎮、市、區）諮詢會

會議及部落會議之議決，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為通過，未過半數之同意

為否決；以投票方式表決

時，應記錄其正、反等表

決情形。未出席會議者，

不得參與表決。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

將中央諮詢會會議之議決

結果，自議決之日起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研究主持

人。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應將鄉（鎮、市、

區）諮詢會會議及部落會

議之議決結果，自議決之

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

研究主持人，並報請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第八條第二項後段已明定

部落會議之議決方式係準

用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

同意參與辦法規定，爰不

再重複規定，刪除部分文

字。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新增本辦法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


